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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
柳州市区中小学校聘用教师管理暂行办法 

 

根据自治区编办、教育厅、财政厅、人社厅《关于统一城乡

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桂编办发〔2015〕85

号）和中共柳州市委常委会决定事项通知（柳办通〔2015〕73

号）精神，为调动聘用教师工作积极性，规范和提高聘用教师工

资待遇，进一步加强聘用教师管理，促进市区中小学校聘用教师

管理工作健康、稳定、有序发展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对象范围 

本办法适用范围为柳州市市区公办中小学校（含特殊教育学

校，市北弓学生素质教育基地学校，下同）以签订劳动合同方式

聘用的专任教师和教辅人员（以下简称聘用教师）。 

二、聘用教师待遇 

聘用教师享受聘用学校在编同类人员同等待遇（包括岗位工

资、薪级工资、教护 10%、教龄津贴、基础性绩效工资、奖励

性绩效工资等），并按照国家和柳州市有关政策购买养老保险、

医疗保险、失业保险、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。           

三、聘用教师招聘 

自治区批复下达聘用教师控制数后，由市机构编制、教育、

财政等部门提出统筹分配方案报市编委审定。市区中小学校按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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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定的聘用教师控制数，于每年 10 月份提出下一年度聘用教师

招聘计划，经同级教育、机构编制、人社、财政部门会商同意后，

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聘用教师。 

聘用教师招聘必须实行公开招聘制度，招聘工作按照《广西

壮族自治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实施办法》（桂人社发〔2011〕

155 号）等有关规定执行，参加自治区统一组织的中小学教师公

开招聘考试，考试结果报同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备案。未

经批准不得招聘，也不得超出聘用教师控制数招聘聘用教师。 

四、聘用教师管理 

（一）聘用教师由用人单位负责管理，用人单位必须依据《劳

动法》与聘用教师签订劳动合同，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，聘期

一般为 3 年，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由双方协商约定期限。用人单

位与聘用教师可依法解除、续签或终止劳动合同。自劳动合同依

法解除、终止之日起，用人单位与被解除、终止聘用教师的聘用

关系终止。 

（二）聘用教师实行岗位设置管理制度。聘用教师控制数纳

入单位岗位设置总量，按照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事业单位岗位设置

管理实施意见》（桂人发〔2008〕85 号）等有关规定管理。 

（三）聘用教师岗位聘任按照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事业单位工

作人员竞聘上岗试行办法》（桂人社发〔2011〕185 号）等有关

规定执行。 

（四）聘用教师实行年度考核制度。年度考核为不合格、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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称职等次的，视为不能胜任工作，并进行转岗培训。转岗培训仍

不能胜任工作的，用人单位应根据劳动合同约定，解除其聘用关

系。聘用教师在职称评定、培训、工龄、教龄、评优、评先、岗

位交流等方面与在编教师享受同等权益。 

（五）聘用教师可以在本城区（新区）内流动，流动办法由

城区（新区）教育行政部门制定。跨城区（新区）流动到其他事

业单位的必须参加流入单位公开招聘考试，按事业单位新进人员

确定岗位等级。 

五、聘用教师经费保障 

聘用教师经费由市、城区（新区）财政部门按照事权与支出

责任相统一的原则统筹安排，列入同级财政预算。城区（新区）

聘用教师经费分担比例由市财政和城区（新区）在财政体制改革

再行明确。 

六、相关政策衔接 

（一）使用聘用教师控制数的人员，不办理入编手续，名单

需报同级机构编制、财政、人社部门备案；在有空编的情况下，

通过自治区统一组织的中小学教师公开招聘考试的聘用教师，可

通过考核择优直接办理入编手续，可按本单位原聘岗位等级聘

用，择优考核办法由主管教育行政部门或聘用学校制定。 

（二）聘用教师可通过考核担任学校副职领导及中层干部。 

（三）本办法实施前已在市区各中小学编外聘用的教师、教

辅人员，必须报同级教育、人社、财政、机构编制部门审核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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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学校采取公开招聘、分流、辞退等措施从 2016 年起 3 年内消

化完成。在完成消化之前，以上人员可参照执行使用聘用教师控

制数人员的薪酬、职称评定和社会保险待遇。未消化人数视同已

等额使用聘用教师控制数。今后，除自治区统一组织、批准或授

权的招聘外，不得再另行聘用专任教师和教辅人员。 

（四）各县可参照本办法实施。 

（五）本办法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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